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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县  区 2020 年 2010 年

      宝鸡市  9.86 9.23

   渭滨区 11.66 9.29

   金台区 11.24 9.69

   陈仓区 9.14 8.66

   凤翔区（原凤翔县） 9.24 8.84

   岐山县 9.51 9.03

   扶风县 9.11 8.90

   眉  县 9.29 8.75

   陇  县 8.42 8.50

   千阳县 8.86 8.36

   麟游县 9.26 8.74

   凤  县 9.01 8.43

   太白县 9.11 8.60

三、文盲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

不识字的人）为 87387 人，同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 29672 人，文盲

率 [3] 由 3.15% 下降为 2.63%，下降 0.52 个

百分点。

注释 ：

[1] 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

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
是 ：小学 =6 年，初中 =9 年，高中 =12 年，大专及以
上 =16 年。

[3] 文盲率是指全市常住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
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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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市 12 个县（区）人口城乡分布及

流动情况公布如下 ：

一、城乡人口 [2]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1894757 人，占 57.04%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427096 人，占 42.96%。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356402 人 ；乡村

人口减少 751280 人，城镇人口比重增加 15.65

个百分点。

二、流动人口[3]
全市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4] 为 888845

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5] 人口为 307441 人，

流动人口为 581404 人。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人口

为 79559 人，省内流动人口为 501845 人。

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

离人口增加 547593 人，增长 1.6 倍；市辖区内人户

分离人口增加 239030 人，增长 3.49 倍；流动人口

增加 308663 人，增长 1.13 倍。

注释 ：

[1] 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 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

乡的规定》划分的。
[3] 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

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4] 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

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5]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

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
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表 4-2  全市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 ：年

（上接第四版 )

图 5-1  历次普查城乡人口
                                                       单位 ：万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资 料 表 明，2020 年 11 月

1 日 零 时，我 市 常 住 人 口

为 332.19 万人，其普查对

象、登记原则、常住人口定

义为 ：

一、普查对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对象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

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但没有定居的中国公民，不

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二、登记原则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采

用全面调查的方法，以户为

单位进行登记。普查采用按

现住地登记的原则，每个人

必须在现住地进行登记。普

查对象不在户口登记地居住

的，户口登记地要登记相应

信息，也就是“见人登人，见

户登户”。

三、常住人口
常住人口是指实际经常

居住在某地区一定时间（半

年以上的人口）的人口。具体

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

以下四项之和 ：

1. 居住在本乡（镇、街

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

的人口 ；

2. 居住在本乡（镇、街

道），户口在外乡（镇、街道），

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

人口 ；

3. 户口待定人口 ；

4. 原住在本乡（镇、街

道），现在港澳台或国外工作

学习的人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常住人口的登记、确定原则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2020 年 11 月 1 日零

时，我市常住人口为 332.19 万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减少 39.49 万人。

市公安局人口统计年

报 显 示，2020 年 末 全 市

户 籍 人 口 为 374.51 万 人，

比 2010 年的户籍人口减少

6.58 万人。

解析常住人口构成，能

够较为清楚地理解常住人口

和户籍人口的关系。在全市常

住人口中，人在户在的人口为

242.53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

的 73% ；人在户不在的人口

为 88.89 万人，占 26.8% ；户

在人在港澳台及国外的人口

为 0.28 万 人，占 0.08% ；户

口待定人口为 0.49 万人，占

0.12%。

分析常住人口减少的因

素，人口流动日趋活跃。在全

市常住人口中每 10 个人，就

有 2.7 个人户分离人口。

近年来，人口向沿江、沿

海、长三角、珠三角、首都经

济圈、成渝城市群、西安等中

心城市集聚、迁移。从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情况看，我市

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数大于

外来半年以上的人口数，我

市属于人口流出市。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资料显示，我市渭滨区和金

台区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常住人口比 2010 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

15.41 万人，反映了人口向

中心城区迁移。

另外，每年高考录取的

学生远高于学成归来的学

子，常年在市外务工等人口

接近 50 万人。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按照国务院、省政府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全市各

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全

体普查人员无私奉献，广大普查对

象积极配合，我市顺利完成了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现场登记和主要数

据汇总工作。普查资料显示，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为

3321853 人，呈现以下特点 ：

一、从人口城乡结构看，人口

继续向城镇集聚。全市城镇人口

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增加 356742 人，人口城镇化率为

57.04%，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上升 15.65 个百分点，平均

每年上升 1.57 个百分点。

二、从受教育情况看，人口文

化素质提高。与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相比，宝鸡 15 岁以上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23 年

提高到 9.86 年，文盲率由 3.15%

下降为 2.63%。大学文化程度人口

增加较多，每 10 万人口中具有大

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 8037 人上升

为 13799 人。

三、从性别结构看，全市常住人

口性别比下降。全市常住人口性别

比低于全国 2.19 个百分点，低于

全省 1.91 个百分点，为 102.88，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降低

3.78 个百分点。

四、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呈现

“两增一降”。全市人口平均年龄

41.3 岁，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年龄

2.5 岁。少儿人口总量增加，所占

比重提高。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全市 0-14 岁人口所占比

重为 16.04%，比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增加 1.35 个百分

点。15-59 岁人口占比比 2010 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降低 10.71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比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增加 9.36 个百分点。数据表明，

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青

壮年人口的比重下降。

五、从人口迁移流动情况看，人

口流动活跃。全市人户分离人口占

全省人户分离人口的 6.7%，平均

每 10 个人就有 2.7 人是人户分离

人口。流动人口规模达 581404 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增加 308663 人，增长 1.13 倍。

六、从常住人口总量看，有所减

少。全市常住人口 3321853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

394878 人。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

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9.96% 降低到 2020 年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 8.4%。

以上数据表明，当前我市常住

人口发展和全国一样，呈现人口增

速放缓、城镇化率上升、人口素质

提高、人口流动活跃、老龄化加快

的趋势。

我市常住人口变化情况

图 5-2  历次普查人口城镇化率
单位 ：%

宝鸡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表 4-1  全市每 10 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 ：人 /10 万 

县  区 大学（大专及以上） 高中（含中专） 初中 小学

宝鸡市 13799 16511 37827 22207

渭滨区 27034 23781 27010 14344

金台区 22043 24071 32180 14043 

陈仓区 8995 14021 40488 25983

凤翔区（原凤翔县） 9620 13567 41624 25122 

岐山县 10444 16327 42110 21256 

扶风县 7938 12957 46389 22211 

眉  县 9324 13312 43039 23328 

陇  县 6192 7564 36617 38335 

千阳县 8256 11316 39384 30603 

麟游县 11871 13675 36293 29139 

凤  县 10122 13584 39871 25235 

太白县 11605 12786 37648 25392 

二、平均受教育年限 [2]
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市人

口中，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23

年上升至 9.86 年。


